
臺南市立新市國民中學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組織辦法 

一.依據：1.國民中學交通安全教育實施計畫綱要。 

2.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實施計畫。 

二.目的：為加強學生交通安全教育，以達到實施交通安全教育預期目標。 

三.組織：設置「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副

主任委員一人（由學務主任兼任），執行秘書一人（由生教組長兼任），

委員二至三人，由相關職務工作人員所組成。顧問二人，由家長會長、

新市派出所所長、家長會代表擔任。 

四.任務：1.審定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實施計畫。 

         2.充實交通安全教育各項教學設備及資料。 

         3.督導交通安全教育各項教學活動之實施。 

         4.協調各科教學活動配合事項。 

         5.協助解決交通安全教育有關疑難問題。 

         6.佈置校內有關交通安全教育環境。 

         7.執行本會各決議事項，及檢討改進。 

五.職掌及分工：1.主任委員（校長）：綜理本校交通安全教育一切有關事宜。 

               2.副主任委員（學務主任）：襄助主任委員處理交通安全教育

一切有關事項。 

               3.執行秘書（生教組長）：協調有關處、組，配合執行有關各

項教學活動，督導學生實踐，考查成果。 

               4.委員（總務主任）：器材設備及有關行政事務的配合。 

               5.委員（教學組長）：交通安全教學的推動及協調。 

               6.委員（活動組長）：提供意見，協助學校推行交通安全教育

並宣導擴大成效，以達到教育目標。 

               7.顧問：提供社區有關交通安全之建議事項。 

六.會議時間：每學期開始及期末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七.本辦法經校長核可後公布實施，修訂亦同。 

承辦人：方文鋒      學務主任：林詠娟     校長：陳瑞榮 



臺南市立新市國民中學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組織 

職   稱 校內職務 姓  名 工 作 內 容 備註 

主任委員 校    長 陳瑞榮 綜理本校交通安全教
育一切有關事宜。  

副主任委員 學務主任 林詠娟 
襄助主任委員處理交
通安全教育一切有關
事項。 

 

執行秘書 生教組長 方文鋒 

協調有關處、組，配
合執行有關各項教學
活動，督導學生實
踐，考查成果。 

 

委    員 總務主任 楊多義 器材設備及有關行政
事務的配合。  

委    員 教學組長 黃俊祥 交通安全教學的推動
及協調。  

委    員 活動組長 張瑛宜 

提供意見，協助學校
推行交通安全教育並
宣導擴大成效，以達
到教育目標。 

 

顧    問 家長會會長 鄭博文 提供社區有關交通安
全之建議事項。  

顧    問 家長會副會長 陳盈志 提供社區有關交通安
全之建議事項。  

顧    問 新市派出所 所長 提供社區有關交通安
全之建議事項。  

 

 

 

 



臺南市立新市國民中學 105 學年度 

「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會議記錄 
 
＊第一學期開會兩次（學期初及學期末） 

第一學期第一次會議 

105 年 9 月 8 日（星期四） 

會議決議事項： 

1. 交通糾察組訓、值勤。 

2. 交通安全情境教學。 

3. 蒐集教育資料。 

4. 交通安全常識宣導、測驗。 

5. 上放學交通安全之維護。 

6. 交通安全器材、設備添購及維護。 

7. 路隊編排、訓練。 

8. 導護工作。 

9. 家長接送區規劃。 

 
第一學期第二次會議 

105 年 1 月 5（星期四） 

會議決議事項： 

1. 寒假加強校外騎車安全宣導。 

2. 騎乘腳踏車同學應加裝大鎖。 

3. 請導師再加強宣導交通安全，行車勿並排、須戴安全帽，過路口時須遵

守交通號誌。 

 
 
＊第二學期開會兩次（學期初及學期末） 

第二學期第一次會議 

106 年 3 月 6 日（星期一） 

會議決議事項：  

1. 請學務處發通知於各班同學，請家長接送時應遠離校門口以免交通阻塞。 

2. 學務處加強宣導，請同學勿將腳踏車停放校外，並勸導同學 

停入校內停車場。 

 
 

第二學期第二次會議 

105 年 6 月 23 日（星期五） 

會議決議事項： 

1. 暑假加強校外騎車安全宣導。 

2. 上、下學時間車流量很大，請交通糾察隊及值週老師要多加注意，不得

疏忽，訓導處要加強訓練糾察隊，並叮嚀值週老師多加注意。 



3. 請學務處及輔導室加強宣導青少年勿無照駕駛，防範本校學生參與飆車

事件。 

 

  
  

  
  

 

 

 

 

 

 

 

 

 

 



臺南市立新市國民中學 105 學年度 

「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會議決議事項追蹤一覽表 
 
＊第一學期開會兩次（學期初及學期末） 

第一學期第一次會議 

105 年 9 月 8 日（星期四） 

 

決議事項 執行完成日期 執行情況說明 

導護工作。 105 年 08 月 22 日 由全體教師輪值導護。 

交通糾察組訓、值勤。 105 年 08 月 29 日 

本學期開學前即已完成

交通糾察的組訓、值勤分

配。 

家長接送區規劃。 105 年 08 月 29 日 
校門左右兩側劃黃線，規

劃為家長接送區。 

路隊編排、訓練。 105 年 08 月 29 日 依通勤方式編排與演練。 

上放學交通安全之維護。 105 年 08 月 29 日 每日上放學按時執行。 

交通安全情境教學。 105 年 10 月 26 日 

生教組提供教材及電腦

投影片，於各班輔導活動

課時實施。 

蒐集教育資料。 105 年 10 月 26 日 

生教組將教材及電腦投

影片整理於學務處的專

櫃中。 

交通安全常識宣導、測

驗。 
105 年 12 月 05 日 

利用各班班會時先實施

教學，再予以施測 

 
 
第一學期第二次會議 

106 年 1 月 5 日（星期四） 

會議決議事項： 

決議事項 執行完成日期 執行情況說明 

騎乘腳踏車同學應加裝

大鎖，並不可從斜坡滑行

下來。 

106 年 01 月 09 日 

升旗時宣導完畢。 

加強宣導交通安全，行車

勿並排、須戴安全帽，過

路口時須遵守交通號誌。 

 

106 年 01 月 09 日 

各班級導師於班會課時

宣導完畢。 

 
 

 



＊第二學期開會兩次（學期初及學期末） 

第二學期第一次會議 

106 年 3 月 6 日（星期一） 

    會議決議事項：  

決議事項 執行完成日期 執行情況說明 

進行人車分流，暢通上放

學交通 
106 年 02 月 13 日 

放學時，西側門只允許腳

踏車同學通行，徒步同學

一律走正門，以防止人車

互相干擾。 

上、下學時間車流量很

大，請交通糾察隊及值週

老師要多加注意，不得疏

忽，學務處要加強訓練糾

察隊，並叮嚀值週老師多

加注意。 

106 年 02 月 13 日 

生教組於午修時間集合

糾察隊開會，將正確觀念

傳達下去。 

家長接送時應遠離校門

口以免交通阻塞。 
106 年 02 月 13 日 

用廣播方式請學生告知

家長。 

勸導同學停入校內停車

場 
106 年 02 月 16 日 

升旗時宣導。 

民間團體捐贈安全帽、口

罩 
106 年 03 月 07 日 

收到民間團體捐贈安全

帽 133 頂、口罩 1334 個 

校園交通安全情境佈置 106 年 04 月 05 日 校園交通安全情境佈置 

 
第二學期第二次會議 

106 年 6 月 23 日（星期五） 

會議決議事項： 

決議事項 執行完成日期 執行情況說明 

防範本校學生無照駕

駛，或集結騎車。 
106 年 6 月 22 日 

升旗時持續宣導，並結合

少年隊、新市分駐所協助

巡查。 

 

 


